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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提升，但其實人們待在室內時間遠比待在戶外長許多，美國

國家環境保護局表示，室內空氣污染的危害性是室外的 8 倍，

曾有醫師到罹癌病患家中了解居住環境，發現室內 PM2.5 值高

出環保署監測站好幾倍，其中成因包括室內的建材、二手菸等

等。雖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已正式上路，但對於未申請設置專

責人員或超出標準場所，是否有定期追查，以及除了監測是否

有提供改善的措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多數國家肺癌患者都以男性居多，但我國男女占比 6：4，是差異最小的國家。其中男性近

七成抽菸，罹患的肺癌中有六成是肺腺癌，女性達九成五未吸菸，肺腺癌高達八成。肺癌

一直居女性癌症死因之冠，且年年攀升，其中的肺腺癌更是女性頭號殺手。國健署資料顯

示，近 30 年來台灣肺癌罹患人數、死亡人數頻創新高，最令人感到害怕的是初期完全無異

狀，一般 X 光也檢查不出來，必須透過微劑量電腦斷層篩檢才能發現，等出現不適症狀時

，往往卻已為時已晚。今年我國研究也發現，長期暴露在高濃度的 PM2.5 中，得到肝癌的

風險也會提高二成二。 

二、馬路汽機車排放污染、炒菜做飯油煙、家具油漆、地毯等，這些肉眼看不到的懸浮微粒，

都會造成氣喘、過敏、心血管疾病、肝炎、肝癌等風險，醫師強調，一旦家中的空氣不好

，受影響最大的就是經常在室內待最久的嬰幼兒、老年人、孕婦及慢性疾病患，因兒童有

80%以上生活在室內，因為此比成年人更亦受到室內空污的影響。 

三、民國 101 年「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」生效之後，直到 103 年 7 月 1 日，才將第一批公告場

所正式納管，並給予執法緩衝期限，這些場所到 105 年 6 月 30 日前，應實施定期室內空氣

品質檢驗測定、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，但第二批室內空氣品質列管場所，至今尚

未公告。 

（十六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本（105）年 4 月 1 日行政院環保署指導

之「2016 墾丁音樂季資源回收宣導活動」文宣涉嫌侵權，引起

社會大眾議論。以及近年各地農村再造使用知名卡通人物為題

材的彩繪村風潮，雖無營利但因未取得原創者、所有權人同意

使用，仍有造成侵權之慮。近年民間智慧財產觀念漸趨普及，

然而公部門各單位於活動、設計時有抄襲或侵權問題發生。類

似的事件一再上演，本席希望經濟部協同相關各部會研擬如何

提升公部門智慧財觀念，避免公部門帶頭做出錯誤示範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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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近年地方社區美化所設之彩繪、雕塑，或公部門指導之活動，於行銷文宣被發現有使用未

經授權之設計，嚴重影響執行單位形象與專業性。且侵權物多為參照國外知名影視、卡通

人物形象，這些錯誤的使用案例傳至國際，對於我國推行本土文創與國際接軌的努力無疑

是負面的打擊。 

二、本席希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能與相關部會研擬推廣，讓公部門建立正確的智財觀念，切務

帶頭進行不良示範。並於公門藝術設計類外包案，於驗收時能有適當之檢核機制，避免內

容有不當使用侵權設計之問題。 

（十七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基於群眾募資平台近年盛行，是幫助不少創

新產品及設計問世的良好管道，也有許多社會運動透過群眾募

資，來獲取運動所需要的資金，發展迅速而蓬勃。但現行相關

法律規範不夠周延，除了對出資者的保障不夠完整，募資平台

的權責也未明確，不斷翻新的各種募資模式於現行規範的法源

也各不同，故要求內政部盡速檢視現行各單位能就募資行為所

涉及之法源規範加以整合確立，提供給出資者更明確的保障，

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群眾募資為平台業主與提案者簽約，若提案者做不到計畫承諾的內容，平台會要求所

募到的錢需退回給出資者，又或是要求提案者盡可能向出資者揭露具體執行進度，但平台

業主就這部分僅能對提案者提出建議與輔導，普偏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，本席希望內政部

研擬募資行為的監督機制及法源。 

二、群眾募資模式日趨複雜，所設法律包括消保法、公平交易法、公益勸募條例、贈與稅法、

證券交通法以及外匯管制條例等等，望內政部主導協調各部會設一統一窗口，使民眾遇有

相關問題能有專責協助的諮詢單位。 

（十八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我國照護人員長期不足，且年輕人從業

意願低落，已成沉重問題。本席希望衛福部就提出就業誘因，

完善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現況、建立培訓、激勵與升遷機制，

並教育大眾對照顧服務職業之社會價值與專業認同，避免將其

誤與外籍看護混為一談，造成待遇與觀感的偏差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

